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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核心提示：有句话叫“亲兄弟明算
账”，河南商丘市睢阳区的一对亲
兄弟真是把这句话“贯彻落实”得
很到位。为了区区 1.63 亩土地的
承包经营权纠纷，兄弟俩不仅彻底
翻了脸结了仇，还闹上了公堂，而
这一闹就是数年，至今仍未休止。
不过，与其他亲兄弟不同的是，俩
人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据悉，输了官司的哥哥高长军在连
连败诉后，不仅声称自己遭遇了司
法不公，而且怀疑他向检察机关申
请监督，收到的《不支持监督申请
决定书》都可能是假的。目前，他
已再次将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
映。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首席记者 
吴鸣 发自河南商丘

土地承包起纠纷 弟弟告哥哥

　　高长军与弟弟高长鑫是同母异父
的兄弟，高长军年长高长鑫 13 岁，
高德山是高长军的继父。2013 年 3 月
27 日，因一处由高长军耕种的 3.26
亩苹果园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纠纷，
高德山、高长鑫将高长军告上法庭。
　　2013 年 8 月 25 日，商丘市睢阳
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案涉土地双方
各占一半。高德山、高长鑫不服，向
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同年
11 月 21 日，商丘中院作出判决。判
决生效后，高长军向商丘中院申请再
审，2014 年 8 月 24 日，商丘中院裁
定发回重审。
　　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受理后，
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判决被告高长军
将耕种的原告高德山、高长鑫所承包
的所在村苹果园的耕地于判决生效后
3日内返还给高德山、高长鑫；驳回
高德山、高长鑫的其他诉讼请求。

哥哥输官司上诉 二审维持原
判

　　高长军不服，向商丘中院上诉称，
曾用自己承包的村头河沿的耕地与高
德山承包的苹果园耕地中南侧的 1.63
亩进行了调换，因河沿耕地不适宜种
植粮食作物，他收回河沿耕地后，又
用村东北的 3.1 亩耕地与高德山进行
了调换……原审判决将 3.26 亩苹果
园予以全部返还是错误的，请求二审
改判。
　　对此，高德山、高长鑫表示，高
长军在原一审、二审和再审中均承认
苹果地是高德山承包的，根本不存在
土地经营权的问题，双方也不存在换
地的事实。1998 年土地二次承包时，
双方都已分户，分别作为户主承包土
地，因此涉案土地的承包人为高德山，
请求驳回高长军的上诉，维持原判。
　　商丘中院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
为：苹果园南侧 1.63 亩土地承包经
营权到底属于谁？该院经审理认为，

上诉人高长军在诉讼过程中称其用村
东北的 3.1 亩耕地与被上诉人高德山
达成协议，置换该 3.26 亩苹果地中
南边的 1.63 亩，高德山将另外一边
土地承包给高长军，到期后又延包一
年，即高长军对第二轮土地承包之后，
土地置换以前，该 3.26 亩苹果地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归属于高德山的事实
表示认可。高长军虽然与高德山达成
土地置换协议，但实际并未将土地交
付给高德山，其置换事实并未发生。
高长军未提交与高德山互换土地的合
同以及备案的相关证据，也没提供已
将村东北的 3.1 亩耕地交付高德山的
相关证据，高德山对互换土地的事实
也不予认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原
审判决上诉人高长军返还被上诉人高
德山土地，并无不当。遂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村镇出具证明被视“无效” 
申请再审被驳回

　　这个判决结果让高长军无法接
受，于是他再次向商丘中院申请再审。
“他那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所
涉及的土地地块没有四至，怎么能确
认其地块承包经营权属归谁？”高长
军称，在 1996 年二次调地时时任村
民组长和原任组长、会计出具的“证
明”，已经证明该争议的 1.63 亩地
块使用权归他，村民小组是发包方，
对土地承包最了解，对该地块的来龙
去脉及演变最清楚。而且镇政府也于
2015 年 5 月 13 日签字盖章，对二次
土地承包时调整意见予以确认，明确
该地块系其承包。
　　“在二审时我已将那份证明交给
了法官，但是再审开庭时法院却说我
没有提交新证据。”高长军告诉华夏
早报 -灯塔新闻，再次申请再审时，
他再次把村委会和镇政府签字的证明
提交给商丘中院。但是该院认为其提
交的证据的来源不明，且证明的内容
不符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故不予采
信。
　　该院还表示，即使证明是真实的，
也仅能证明该争议土地未外调，但不
能证明高长军对苹果园耕地中南侧的

兄弟对薄公堂 称收到疑似假的“不支持决定书”

1.63 亩土地拥有合法的承包权。
2016 年 3 月 1 日，商丘中院裁定驳
回了高长军的再审申请。

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收到疑似
“假决定书”

　　向法院申请再审无望，高长军又
向商丘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商丘
市人民检察院受理后，提请河南省人
民检察院抗诉。该院结合一、二审的
判决等相关情况，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作出不支持高长军的监督申请
的决定。
　　收到河南省人民检察院的豫检民
（行）监【2016】41000000402 号《不
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后，高长军认
为该《决定书》是假的、不规范、认
定错误，违法违纪，未做到司法公正。
　　高长军列出了该《决定书》的四
大疑点：省检印章内（下）没有“院
印”二字；印章下面没有条码联网标
识；只有一面印字，别人的是正反面
印字；纸张材料与别人的不一样。
　　同时，高长军认为，商丘中院的
主审法官否定、封杀新证据，枉法裁
判。“法官在未调查核实的情况下，
就认定村委会和镇政府签字盖章确认
的证明（新证据）来源不明，内容不
符合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这如何体现
司法公正公平？”高长军说，没想到
省级检察院的“决定”会如此草率和
敷衍。
　　面对这样的结果，高长军并不甘
心。“我去省高检上访，工作人员说
没有查到我的材料，让我到市检察院
问。”高长军说，商丘市检察院接待
他的工作人员让他“认了吧”，他不服，
就找到最高检。“一位女检察官告诉
我，从纸张上看都是假的，何况没有
二维码……叫我回去找省检察院。”
　　跑来跑去，高长军
并没有跑出什么名堂，
也没讨到一个公正的说
法。而他的家庭却因此
背负了沉重的压力，儿
媳与儿子离婚，妻子也
几度欲寻短见。“由于
法官的不公正审判，给
我造成了严重伤害，我

们一家就快没有活路了！”
　　目前，高长军继续在为争取回苹
果园耕地中南侧的 1.63 亩土地的承
包经营权而奔走。而他反映有关法官
不公正审判的材料，也已递交给有关
部门。

村委称法院未向他们核实过
《证明》真伪

　　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李口镇李口
村支部书记李传付向华夏早报 -灯塔
新闻证实了村委给高长军出具《证明》
的真实性，并称没有法院的人曾找村
里核实过该《证明》的情况，“确实
是村里给他开的证明，但是法院不采
纳，我们也没办法。”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又联系河南
省商丘市中院主审和再审高长军土地
承包纠纷一案的相关法官，要么电话
无人接听，要么就是称“时间太久，
记不起来”或“已调离原岗位”。
　　对于高长军向商丘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监督的情况，1月 7日，该院相
关工作人员回复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称，知道高长军的这个案子，但电话
里不方便说，如果要进一步了解具体
情况需直接到该院才行。
　　随后，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试图
联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了解该院是
否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对高长军作
出过《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该
院案件管理部门相关工作人员让记者
联系负责具体经办的第六检察部。但
第六检察部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到底高长军在与高长鑫、高德山
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一案中有没有遭
遇不公正审判？高长军收到的《不支
持监督申请决定书》是真是假？华夏
早报 -灯塔新闻将继续关注此事，发
回最新报道。	


